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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低浓度瓦斯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

交流发电机组通用技术条件

AQ 1 075--2009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煤矿低浓度瓦斯往复式内燃机为动力配套而成的发电机组的型号命名、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200 kw～2 000 kW煤矿低浓度瓦斯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工频发电机组。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 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0．2一1997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第2部分：发动机

GB／T 2820．3—1997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第3部分：发电机组用交流发电机

GB／T 2820．4—1997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第4部分：控制装置和开关装置

GB／T 2820．5—1997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第5部分：发电机组

GB／T 2820．6—1997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第6部分：试验方法

GB／T 2820．9—2002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第9部分：机械振动的测量和评价

GB／T 2820．10 2002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第10部分：噪声的测量(包面法)

GB 4556--2001往复式内燃机防火

GB／T 6072．1—2000往复式内燃机性能第1部分：标准基准状况，功率、燃油消耗和机油消

耗的标定及试验方法

GB 14097--1999 中小功率柴油机噪声限值

GB／T 1 5548--1995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三相同步发电机通用技术条件

GB 1 7691 2005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V阶段)

AQ 1074 2009 煤矿瓦斯输送管道干式阻火器 通用技术条件

JB／T 8182 1999交流移动电站用控制屏通用技术条件

JB 8890 1999往复式内燃机安全要求

JB／T 9583．1～1 999气体燃料发电机组通用技术条件

JB／T 10629--2006燃气机通用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煤矿低浓度瓦斯发动机low concentration coal mine gas engine

以浓度小于30％的煤矿瓦斯为燃料的往复式内燃机，以下简称瓦斯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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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煤矿低浓度瓦斯发电机组low concentration coal mine gas generator set

主要由瓦斯发动机、发电机和控制装置等组成，以下简称瓦斯发电机组。

3．3

防爆止回阀flameproof check valve

管道中的可燃气体发生爆炸时，能够同时阻止来自瓦斯发动机方向的爆炸火焰和爆炸压力沿管道

回传的一种阀门。

3．4

泄压流通面积flow area for pressure relief

能够有效泄除围包体内爆炸压力，保护围包体不被损坏的围包体上的薄弱部分的面积。

4型号命名

4．1瓦斯发动机型号

型号命名应符合如下规定：

变型区分符号

转速代号

结构特征代号

气缸直径，单位为毫米(ram)

冲程，“E”表示二冲程，四冲程不标

气缸排列方式代号，V型用“V”表示，直列不标

气缸数

冷却方式代号

瓦斯燃料代号

煤矿瓦斯燃料代号见表1，冷却方式代号见表2，结构特征代号见表3，转速代号见表4。当同系列

产品结构有变化时，则加区分符号英文大写字母“A、B、C⋯”进行区分，“A”表示基本型的第一次变型，

依次类推。

表1煤矿瓦斯燃料代号

代号 Wo(低浓度瓦斯)

I 适用煤矿瓦斯浓度范围 <30％

表2冷却方式代号

1 名称 卧式多风扇水箱 立式风扇水箱 热交换器

l 代号 P” P R

表3结构特征代号

序号 代号 结构特征 序号 代号 结构特征

1 Z 增压 3 DK 煤矿瓦斯与空气电控预混合

2 Zl 增压中冷 4 DD 煤矿瓦斯与空气多点电控混合



表4转速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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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篡 1 500 1 200 1 000 1 300 900 850 750 600 500

l 符号 不标 1 2 3 4 5 6 7 8

示例：

WDRl2VI 90Z㈣D一2C：WD⋯一燃料为浓度低于30％的煤矿瓦斯，R——采用热交换器冷却，12——12缸，V V

型，190一气缸直径190 mrll，z。——增压中冷，Dl(——煤矿瓦斯与空气电控预混合，2一转速为l 000 r／rain，c——第

三次变型的瓦斯发动机。

4．2瓦斯发电机组型号

型号命名应符合如下规定：

瓦斯燃料代号(按表I)

冷却方式代号

变型区分符号

型式序号，由兰州电源车辆研究所统一编号

机组种类代号“Z”表示自动化，非自动化不标

安装方式代号，⋯F表示发电机组，“J”表示集装箱电站
输出电流种类，“G”表示交流工频

以“kW”为单位的发电机组额定功率

当同系列产品结构有变化时，则加区分符号数字“1、2、3⋯”进行区分，⋯1’表示基本型的第一次变
型，依次类推。

示例：

500GFl—3RWo：500——额定功率500 kW，G——交流工频，F——发电机组，1——兰州电源车辆研究所批准的统

编型式序号为1，3——500GFl一RWo的第三次变型，R——采用热交换器冷却，wo——燃料为浓度小于30％的瓦斯发电

机组。

5技术要求

5．1使用条件

5．1．I环境条件

瓦斯发电机组在下列条件下应能可靠地运行：

a)海拔高度不超过2 500 m；

b)环境温度一40℃～+45℃；

c)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

5．1．2煤矿瓦斯品质要求

瓦斯发电机组应适应以下煤矿瓦斯品质：

a)煤矿瓦斯在30 S内的体积百分比浓度变化范围小于2％；

b) 瓦斯发电机组调压阀前l 133处煤矿瓦斯压力不低于3 kPa，温度不高于40℃，且无游离态水

存在。

5．2发电机组安全要求

5．2．1一般要求

瓦斯发电机组应满足JB／T 10629--2006和JB／T 9583．1 1999的规定及本标准的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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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瓦斯发动机

5．2．2．1阻火防爆

瓦斯发动机以下部位应设置阻火防爆部件：

a)煤矿瓦斯进气管路系统应设置阻火器和防爆止回阀，阻火器应符合AQ 1074 2009的规定，

防爆止回阀应符合各自产品技术条件的要求，且承受动压大于1 MPa；煤矿瓦斯进气管路系统

上各部件按图1所示顺序布置，如瓦斯发动机采用自然进气方式，图中“煤矿瓦斯与空气增压

中冷装置”去除；

ii5

瓦斯

发动机

1 阻火器；

2——电磁阀；

3 调压阀；

4——防爆止回阀；

5——煤矿瓦斯与空气增压中冷装置；
6 阻火器；

7——燃烧室。

图1 瓦斯发动机阻火防爆示意图

b)进气总管的端部应设置泄压防爆阀，泄压防爆阀开启压力与瓦斯发动机在额定功率下进气管

内气体压力差应不超过30 kPa，泄压流通面积不得小于150 cm2／m3(进气总管容积)；

c) 曲轴箱侧面应设置泄压防爆阀，其开启压力应不超过20 kPa，泄压流通面积不得小于

200 cm2／m3(曲轴箱容积)。

5．2．2．2防火

瓦斯发动机防火应符合GB 4556—2001-C—J—M—N—R—S的规定。

5．2．2．3机械防护

a) 瓦斯发动机在使用时所有外露的旋转零部件和可能对操作人员构成危险的传动机构都必须加

装防护装置和设置警示标记，防护罩壳、隔板等应有足够刚性，只有在使用工具时才能将其

拆除；

b)瓦斯发动机运转过程中容易产生松动的零部件均应采取自锁或防松装置。

5．2．2．4高温防护

瓦斯发动机在运行时表面温度超过1 50℃的零部件，应予冷却或设置有效的防护设施和警示标记。

隔热材料应不可燃烧，并应防止泄漏的机油渗入其中。

5．2．3发电机

发电机应采用无刷励磁发电机，并符合GB／T 2820．3 1997和GB／T 15548 1995的规定。

5．2．4控制装置

控制装置应符合GB／T 2820．4 1997和JB／T 8182 199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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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瓦斯发电机组

5．2．5．1电气安全

a) 绝缘电阻：瓦斯发电机组各独立电气回路对地及回路问的绝缘电阻应满足表5的规定

表5 电气回路绝缘电阻值 单位为兆欧

回路额定电压

V

条件
交流 直流

≤230 400 6 300 lO 500 ≤loo

环境温度为15℃～35℃，空气相 按产品技术条件的 按产品技术条件的
2 2 l

对湿度为45％～75％ 规定 规定

冷态

环境温度为25℃，空气相对湿度
o．3 o．4 6．3 lo o．3

为95％

热态 o．3 o．5 6．3 10 o．3

b)耐电压：瓦斯发电机组各独立电气回路对地及回路间应能承受表6所规定的正弦交流电压试

验，其频率为工频(50 Hz)，历时1 rain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表6 电气回路试验电压值 单位为伏特

部位 回路额定电压 试验电压

(1 ooo+2倍额定电压)×80％
一次回路对地，一、二次回路之间 ≥100

最低1 200

>100 按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二次回路对地

≤100 750

注：瓦斯发动机的电气部分、半导体部件及电容器等不作此项试验。

5．2．5．2安全保护

瓦斯发电机组应有以下安全保护功能：

a) 当瓦斯发动机冷水温度和机油温度超过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正常温度值时，应发出声光报警

信号；

b) 当瓦斯发动机主油道压力低于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报警限值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低于

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停机限值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主开关应立即分闸并自动停机；

c) 当瓦斯发动机转速达到或超过标定转速的112％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当转速达到或超过

标定转速的115％时，应立即分闸并自动停机；

d)瓦斯发电机组应具有电流“三段保护”功能，当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1倍～1．2倍时，延时

10 s～20 s主开关分闸；当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4倍～8倍时，延时0 s～O．2 s主开关分闸；当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8倍～lo倍时，主开关立即分闸；

e) 瓦斯发电机组应具有欠电压保护功能，根据用电负荷情况，可在60％～90％的额定电压范围

内设定电压保护值和1 s～30 s内设定主开关延时分闸时间；

f) 瓦斯发电机组应具有欠频率保护功能，根据用电负荷情况，可在96％～100％的额定电压范围

内设定频率保护值和5 s～10 s内设定主开关延时分闸时间；

g)并联运行的瓦斯发电机组应具有逆功率保护功能，可在一5％～一20％额定功率范围内设定

逆功率保护值和5 s～15 s内设定主开关延时分闸时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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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3噪声

在额定工况下，瓦斯发电机组的噪声声功率级限值应符合GB 14097--1999的规定。

5．2．5．4振动

在额定工况下，瓦斯发电机组的振动应符合GB／T 2820．9 2002的规定。

5．2．5．5排放

瓦斯发电机组的排放量限值应符合如下要求：

a) 一氧化碳(C0)不高于5．45 g／(kw·h)；

b)非甲烷碳氢化合物(NMHC)不高于0．78 g／(kW·h)；

c) 甲烷(cH。)不高于1．6 g／(kW·h)；

d)氮氧化物(NO。)不高于5．0 g／(kW·h)。

5．2．5．6现场运行稳定性

瓦斯发电机组在5．1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能可靠运行。在标准环境状况下能输出瓦斯发电机组铭牌

规定的额定功率，其偏差不小于5％。当试验环境与标准环境状况不符时，功率按GB／T 6072．1 2000

中第13章的规定方法进行修正。煤矿瓦斯品质不符合5．1．2的规定时，额定功率允许修正。

6试验方法

6．1试验条件

6．1．1试验仪器仪表

鉴定试验和型式试验应采用不低于0．5级准确度的电气测量仪器仪表(兆欧表除外，允许采用

1．0级准确度的功率因数表)进行测量；出厂试验允许采用1．0级准确度的电气测量仪器仪表进行

测量。

6．1．2试验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各项试验可在生产厂当时所具有的环境条件(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力)和用

天然气等模拟煤矿瓦斯的情况下进行。

6．2瓦斯发电机组检验方法

6．2．1一般项目检验

按表7规定的相应检验项目，根据JB／T 10629 2006和JB／T 9583．1 1 999的要求进行检验。

6．2．2 瓦斯发动机的检验方法

6．2．2．1阻火防爆检验方法

按图1检查各阻火防爆部件安装是否正确。按5．2．2．1检查是否在瓦斯发动机规定的位置上安装

泄压防爆阀和防爆止回阈。防爆止回阀应进行防爆试验，点火能量应不小于10 000 J，点火距离大于

5 m，防爆止回阀能可靠阻止压力回传。

6．2．2．2防火检验方法

瓦斯发动机防火按照GB 4556--2001 C J—M—N—R—s的规定检查。

6．2．2．3机械安全

按5．2．2．3中a)检查瓦斯发动机是否安装防护装置。检查瓦斯发电机组联轴器部位是否进行防

护和设置警示标记。按5．2．2．3中b)检查瓦斯发动机容易松动的重要零部件是否采取防松措施。

6．2．2．4高温防护

按照5．2．2．4的要求检查。

6．2．3发电机的试验方法

按GB／T 15548 1995的规定检查。

6．2．4控制装置的试验方法

按JB／T 8182--1999的规定检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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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瓦斯发电机组的检验方法

6．2．5．1 电气安全的绝缘电阻测量和耐电压试验分别按JB／T 9583．1—1999中5．3．7和5．3．8的规

定进行。

6．2．5．2安全保护包括以下方面：

a)瓦斯发动机水温高、油温高保护：瓦斯发电机组配套完后，在开机试验前，以瓦斯发电机组外置

温度发生器模拟瓦斯发电机组的冷却水温度和机油温度，将水温和油温传感器置人外置温度

发生器中，当温度分别高于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冷却水温度、机油温度的上限值时，瓦斯发电

机组能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b) 瓦斯发动桃机油压力低保护：在空载状态下，以瓦斯发动机外置压力发生器模拟机油压力，将

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压力发生器上，当压力低于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停机限值时，应立即声光报

警并自动停机；

c) 瓦斯发动机超速保护：在空载状态下，逐渐提高瓦斯发动机转速，当转速达到或超过标定转速

的112％时，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当转速达到或超过标定转速的115％时，应立即分闸并自动

停机；

d)瓦斯发电机组电流保护：在25％的额定负荷下，将瓦斯发电机组主开关设置在不脱扣的试验

状态下，调节输入模拟电流信号，当达到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电流保护值时，在设定的延时时

间内，主开关应分闸；

e) 瓦斯发电机组欠电压保护：在空载、额定电压下，通过降低瓦斯发电机组的励磁电流，使电压降

低到设定的保护电压值和延时保护时间时，主开关应分闸；

f) 瓦斯发电机组欠频率保护：在空载、额定频率状态下，逐渐降低瓦斯发动机转速，当瓦斯发电机

组频率低于设定的保护频率值时，在设定的延时保护时间内，主开关应分闸；

g)瓦斯发电机组逆功率保护：在停机状态下，将瓦斯发电机组逆功率保护器输入电流信号线反

接，启动瓦斯发电机组，加入超过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逆功率保护值的功率，在设定的延时时

间内，主开关应分闸。

6．2．5．3 噪声的测量按GB／T 2820．10一2002规定的方法进行。

6．2．5．4振动的测量按GB／T 2820．9 2002规定的方法进行。

6．2．5．5排放测量按GB 17691 2005规定的方法进行。

6．2．5．6现场运行稳定性试验：

a)试验在瓦斯发电机组处于额定工况(或用户与生产厂商定的最大运行功率)的条件下进行，连

续运行12 h。在额定功率或用户与生产厂商定的最大运行功率的80％的功率下，再运行

48 h。试验时，每隔30 min记录一次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频率、瓦斯发动机排气温度、

冷却水及机油温度、环境温度、空气相对湿度、大气压力；

b)试验过程中应无漏油、漏水、漏气等不正常现象，运行期间瓦斯发动机进气管和排气管应无

“放炮”现象发生；

c) 额定工况指功率、电压、功率因数、频率均为额定值。

7检验规则

7．1检验类别

7．1．1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正式投产后，如产品结构、材料、工艺、关键工序的加工方法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的性

能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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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d)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7．1．2出厂检验

每台出厂的瓦斯发电机组都应进行出厂检验。

7．1．3验收检验

用户和生产厂有协议时，可在煤矿现场进行验收检验。

7．2检验项目

表7列出了发电机组的检验项目。

7．3判定规则

7．3．1型式试验中，各项检查项目均应合格，出现不合格项目时，应进行调整或改进，再次进行型式试

验，直至合格为止，否则不能投入批量生产。

7．3．2出厂检验中，只要有一项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应找出原因并排除故障后复试，若经第

3次复试后仍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品。

7．3．3验收检验中，购销合同规定的各项检验项目均为合格时，则判该瓦斯发电机组合格。出现不合

格项目时，应调整(更换零部件)到合格为止，否则该瓦斯发电机组不合格。

8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标志

8．1．1 瓦斯发电机组的铭牌应符合GB／T 2820．5--1997中第14章的规定。

8．1．2瓦斯发电机组的铭牌和各种警示标记应按产品图样规定牢固地固定在指定位置。

8．2包装

8．2．1包装应安全、牢固可靠，符合运输、环保要求。

包装箱外应标明下列内容：

a)收货单位、地址；

b)产品名称及型号；

c)外形尺寸：长×宽×高，mm×mm×mm；

d)总质量；

e) 出厂编号和出厂年月；

f)制造单位名称；

g)注意事项及标志，如“重心”、“吊起位置”等，其图示标志按GB／T 191的规定；

h)执行标准编号。

8．2．2应向用户提供随机携带的全部附件、备件、工具及有关技术文件。技术文件应包括产品使用说

明书、合格证及装箱单等。

表7检验项目

型式 出厂 验收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 检验 检验

1 检查外观 、J 、j 、l 4 13 5 3 l

2 检查成套性 √ √ o 4 14 5 3．2

JB／T 9583．1 1999

3 测量质量 √ 4．2．4 5．3．4

4 测量外形尺寸 √ 4 2 2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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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 出厂 验收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 检验 检验

5 检查启动性能 J J 、i 4．6 5 3 9

6 检查相序 、I √ J 4 1l 3 5．3．10

7 测量电压整定范围 √ △ 4 7 1 5 3．13

8 测量电压和频率的稳态调整率 √ 、| 、i 4 7．2 5．3 14

9 测量电压和频率的波动率 √ √ 、i 4 7 2 5．3 17

测量瞬态电压调整率及电压稳
10 、I 4 7．2 5 3 15

定时间

JB／T 9583．1 1 999

测量瞬态频率调整率及频率的
11 √ 4．7 2 5．3 1 6

稳定时间

12 检查冷热态电压变化 √ 4．7．3 5 3．19

测量在不对称负载下的线电压
13 、j 4 7．5 5 3．20

偏差

14 测量线电压波形正弦性畸变率 、i 4 7．4 5 3 2l

15 煤矿瓦斯泸耗率测量 √ △ 4．8 5．3．24

16 负荷特性曲线 √ √ √ 4．9 5．5

17 各缸工作均匀性 、I √ √ 4．11 5 8

JB／T 10629 2006

GB／T 6072 1
18 机油消耗率测量 √ 5．8

第10章

1 9 阻火防爆检查 √ ■ 、l 5 2．2 1 6 2 2．1

20 防火检查 √ J 、l 5．2．2 2 6．2 2 2

21 检查机械安全性 √ √ 、l 5．2 2 3 6．2 2 3

22 检查瓦斯发动机高温防护性能 √ √ √ 5 2 2 4 6．2．2．4

23 检查发电机 J 5 2 3 6 2 3

24 检查控制装置 √ √ △ 5 2．4 6 2．4

25 测量绝缘电阻 、i △ 本标准 5 2．5．1 6 2．5．1

26 耐电压试验 、j △ 5 2 5 1 6．2．5 1

27 瓦斯发电机组保护 、j √ △ 5．2．5．2 6．2．5 2

28 测量噪声 、』 5．2 5 3 6 2．5．3

29 测量振动 、I 5．2 5 4 6 2．5．4

30 测量排放 、l 5 2．5 5 6．2 5 5

31 现场运行稳定性 △ o 5 2 5 6 6．2．5．6

注：“√”表示必须检查项目，“”表示不检验项目，“△”表示选择进行项目。

8．2．3产品使用说明书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型号、主要技术参数及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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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安装、调试及检查方法；

c)使用操作方法；

d) 维护、保养方法及常见故障判断处理方法等；

e)制造单位认为必要的内容。

8．3运输

瓦斯发电机组的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应分别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8．4贮存

8．4．1 瓦斯发电机组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物质的仓库内。若在露天存放时，应有必要的防护

措施，防止腐蚀、损坏。

8．4．2存放期间，瓦斯发电机组的所有外露管口应进行封盖，以防止杂物及雨水进入瓦斯发电机组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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